
1　總　則

民法是規定一般私法的原則，而限制契約自治的原則是現代民

法的重大課題。

 公法和私法

法律有公法和私法的分別。公法是規範國家組織間的關係和國

家與國民間的法律，例如憲法和刑法，就是屬於這一類的法律；私

法是規範私人間交易關係的契約和國民私人間關係的法律，例如民

法和商法，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法律。

 私法的一般原則

一、私法自治的原則：私法自治的原則也可以說是契約自由的

原則。每個人都可以基於自己的自由意思來訂立契約，它的內容和

方式均可以自由決定，國家盡可能不加以干涉。因為此項原則，國

民可以自由進行經濟活動，資本主義因此能夠在社會中從事活動，

而私法自治的原則也能夠有效的發揮它的功能。但事實並不是這樣

的，由於每個人的能力不同，在這個原則之下，有能力的人和沒有

能力的人就有差別。因此，不平等的現象也就發生了。

現在為矯正這些不平等的現象，於是有勞動基準法等特別法的

立法出現。這對於私法自治原則多少可加以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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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所有權絕對的原則：所有權就是對物有全面支配的權利，

這個支配權就是對於物有使用、收益、處分的權利。基於絕對承認

這種權利，人類因此能夠自由的使用、處分自己的東西，並且平安

的從事經濟活動。然而，這種原則如果無限制的使用，常常會造成

個人行使自己的權利來侵害他人的權利。例如在自己的土地建立工

廠，卻使得噪音或是污染妨害到鄰居的生活安寧。因此，我國民法

第148條第1項就規定，權利的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，或是以損害

他人為主要目的。本條的規定就是對於所有權絕對原則的限制。

三、過失責任的原則：侵害他人權利發生的結果，只有故意和

過失的行為才必須負起責任。並不是自己的故意和過失而給予他人

不能預期的損害，這種事情在現代社會中是常常發生的，如果因此

而要負起責任，則人類行動的自由將受限制，也妨害了經濟活動。

然而，雖然有此種過失責任的原則，但現代企業若在它的本質上從

事含有危險性的行為，一旦發生事故，又不是因它的故意或是過失

行為而引起，它勢必不須負起責任，這對一般人來講是不公平的。

因此，這個原則也有加以修正的必要。

‧近代私法的原則

自由‧平等

私法自治的原則

（契約自由的原則）

所有權絕對的原則 過失責任的原則

修　正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制定

為無過失責任的特別法

為公共利益的利用勞基法等特別法的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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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法的構成

民法是由總則編、債權編、物權編、親屬編、繼承編等所構成

的。民法的總則編是民法適用的通則法律；債權編、物權編是規範

社會生活中財產關係的法律；親屬編、繼承編則是規範社會生活身

分關係的法律。

‧總　則

總則是民法全體通用的規則，亦可以說是民法基本思想。債

權、物權、親屬、繼承的一般通則都是以總則為準。總則編有法

例、人、物、法律行為、期日及期間、消滅時效、權利之行使等七

章組成。

‧債　權

特定人間請求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法律關係。例如

買賣關係，買受人支付價金，請求出賣人給付買賣標的物的關係。

有請求權的特定人就是債權人，有履行義務的人就是債務人。債權

民法

規定關於財產

關係的通則

住所、

失蹤、物、

期間

規定支配物的權利

規定對人的請求權

規定身分關係的事項

物權

債權

親屬繼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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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編中有討論債的發生，債的標的，債的效力。多數債權人及債務

人，債的移轉，債的消滅等情形。

‧物　權

物權是法律規定對於物有直接的，排他的支配的權利。物權中

之所有權就是對於物有全面的使用、收益、處分的權利。占有權就

是對於物權有秩序維持的權利。地役權、地上權、永佃權等就是土

地利用的權利。留置權、質權、抵押權就是為擔保債權所成立的物

權通稱為擔保物權。

‧親　屬

親屬編和繼承編是規範親屬間身分關係和權利義務的法律。親

屬編有通則、婚姻、父母子女、監護、扶養、家、親屬會議等七章

組成的。

‧繼　承

繼承是人死亡後，依法律規定有一定親屬關係的人，依繼承法

的規定繼承死亡人在生前財產上權利義務關係的法律。繼承編有遺

產繼承人，遺產的繼承，遺囑的作成等規定。

 民法的原則

私權是私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，但是權利的行使不得違反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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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，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，並且行使權利，履行義務，應該

依照誠實和信用方法（民法第148條參照），並不得濫用自己的權

利。

‧私權的行使要遵守公共利益

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階段到此，每個人能夠各自的自由行

使自己權利，因而不免侵害他人及社會國家的利益，為調和個人間

或個人與社會國家利益的衝突，有時須要抑制個人的自由，以免他

人或社會國家的利益遭受到損害。因此，私權的行使應該顧及他人

或社會國家的公共利益。所以民法在第148條第1項有規定權利的行

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損害他人為目的。

‧誠實信用原則

誠實信用原則就是斟酌每個事件的特別情形，確實衡量雙方當

事人彼此的利益，務使雙方當事人在法律關係上有一公平妥當的一

種法律原則。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即是正義觀念的具體化。近代以

來私人交易行為由每一個人自由決定交易的原則。但是一旦在作成

交易的場合，雙方彼此要有互相信賴的關係作為最重要的前提。此

民
法

權利的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

權利的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目的

行使權利、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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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信賴關係就是誠實信用原則，基於這個原則的交易行為，雙方當

事人不能違反彼此的信賴關係。此原則不但在契約的履行適用，在

其他法律行為的場合也適用。誠實信用原則在近代民法，甚至是全

部法律領域的最高指導原則，學者通稱是「帝王條款」。

‧權利濫用的禁止

權利濫用就是外表看來是權利的行使，實際上是違反權利的社

會性，因此不能認定是正當的行使權利的行為。行使權利因逾越權

利的本質和經濟目的，或是逾越社會觀念所允許的界限，而成權利

的濫用，例如行使權利對於權利人來講沒有正當的利益。行使權利

而使得義務人遭受到和權利所得利益顯然不相當的損失。權利人行

使權利以加害他人為目的。

例如某甲將自己所有提供公眾使用的水井封閉，使得公眾無法

使用水井的水，某甲的行為就是濫用自己的權利，妨害到公眾的利

用。

 人的權利能力

能力分為權利能力、意思能力、行為能力。權利能力是自然人

和法人都能夠享有。意思能力和行為能力有欠缺和薄弱的人，法律

有特別保護的規定。

‧權利能力

在法律上能夠做權利主體的地位和資格。在法律上能夠享受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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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，負擔義務的能力。一般而言，自然人和法人都有權利能力。

‧權利能力的始期和終期

依照民法第6條規定人的權利能力是從他出生的時候開始在他

死亡以後終止。所以只有生存的自然人能夠享受權利，負擔義務。

死亡人的權利義務由他的繼承人繼承。

還有民法第7條規定關於未出生的胎兒的權利能力，以胎兒將

來非死產為限，關於胎兒個人利益的保護，視為胎兒已經出生。

‧權利能力人

自然人 法　人

例外 原則 公法人 私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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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目的範圍內有權利能力

得為權利義務的主體

享受權利負擔義務的能力權利能力

對自己行為的結果有認識、判斷能力意思能力

能單獨為有效法律行為的能力行為能力

民
法
上
的
能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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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外國人的權利能力

外國人也有權利能力，但他的權利能力是受到法令限制的。

（民法總則施行法第2條參照）例如外國人得依土地法第17條，第

18條和第19條的規定，取得和租賃我國的土地，外國自然人不能

服務公職等也是對外國人在我國權利能力的限制。外國法人須經

認許才能成立（民法第11條參照），經認許的外國法人，在法令限

制內與同種類的中國法人有同一的權利能力（民法第12條第1項參

照），外國法人服從中國法律的義務和中國法人相同（民法第12條

第2項參照）。

‧意思能力

一個人能夠判斷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效果的精神能力，這種能

力是對於事物有正常的認識力和預期力，此種能力也就是一般所說

的是非的識別能力。行為能力以意思能力為基礎，有意思能力就有

行為能力。法律上以意思能力的強弱來判斷行為能力的有無。未滿

7歲的幼童，雖然不是完全沒有意思能力但是他的意思能力相當薄

弱，則無疑問，故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未滿7歲的未成人沒有行為

能力。至於7歲以上的未滿20歲的未成年，雖然他的意思能力即識

別能力已經比未滿7歲的未成年人比較健全，但並未達到心智完全

成熟的地步，所以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滿7歲以上的未成年為限制

行為能力人。至於滿20歲的成年人，法律上認為心智已完全成熟，

所以認為是有行為能力的人。未成年但已經結婚的人，法律認為既

已結婚，能組織家庭，心智已成熟，所以法律認為他們是有行為能

力的人，成年人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，沒有識別能力。

經宣告禁治產，是沒有行為能力的人，因為他們無法處理本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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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務。因此民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對於心神喪失或是精神耗弱以

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的人，法院得因本人、配偶、最近親屬二人或

檢察官的聲請，宣告禁治產。又在第15條規定禁治產人，沒有行為

能力。

民法第75條又規定無行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無效，雖然不是無

行為能力人，然而他的意思表示，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狀態中所

作的意思表示也是無效的。例如在睡夢中、爛醉中、疾病昏沉中，

偶然發作的精神病人在心神喪失狀態中所作的意思表示是無效的。

 未成年人

未成年人對於自己行為所發生的結果在判斷上是有問題的，所

以賦與他的法定代理人有保護他的責任，沒有經過法定代理人所作

的法律行為可以被撤銷的。

‧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保護人

根據民法第12條規定滿20歲是成年人。因此未滿20歲的人是未

成年人。法律設定法定代理人來保護未成年人。顧名思義，法定代

理人就是法律所設定的代理人。法定代理人對於未成年人行使親權

人和監護人的角色。

‧未成年人的能力和法定代理人的權限

依據民法第13條規定未滿7歲的未成年人是無行為能力，滿7歲

以上的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，未成年人已結婚的人有行為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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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未成年人所作意思表示時須要法定代理人在事前的允許或是事

後的同意，或是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他作意思表示。

‧未成年人單獨行為的效果

無行為能力人是要由法定代理人代替他作意思或是代替他接受

意思表示（民法第76條參照），因此無行為能力人自己所作的意思

表示是無效的。

限制行為能力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和接受他的意思表示是要法定

代理人的允許（民法第77條參照），限制行為能力人沒有得到法定

代理人允許所作的單獨行為是無效。單獨行為就單方面的意思表示

所成立的行為，例如契約的解除，債務的免除。這種行為對於行為

人來講大抵都有損害，限制行為能力人智識尚未充分發達，他所作

的單獨行為，自應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允許，才能有效，這樣子才能

保護他的利益。

‧未成年人能夠作的行為

未成年人經過法定代理人能夠作的行為：

一、法定代理人，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處分財產、限制行為

能力人對於這個財產有處分的能力（民法第84條參照）。限制行為

能力人達到相當的年齡後，心智相當成熟，使他能夠隨意作法律行

為，以增加生活經驗，所以法定代理人對於特定的財產允許他處分

的時候，那麼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特定財產就有處分能力，他的處

分行為，在法律上可以發生效力。

二、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營業者，限制行為能

力人、關於其營業有行為能力（民法第85條第1項參照）。限制行




